




保 安 服 务 协 议 书







甲方：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丰台街道办事处
乙方：北京金宇洲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丰台街道二零二六年



保安服务协议书
甲方: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丰台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  赵培                              
住所地：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兴隆中街8号       
邮编：     100071                              
联系电话： 83936925                        


乙方：北京金宇洲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忠祥                      
住所地：   北京市丰台区芳菲路60号院2号楼4层420 
营业执照注册号： 91110106MA01LYB997 
组织机构代码：  MA01LYB99 
资质等级：     国家一级   
证书编号： GZ202008103690 
邮编：      100071        
联系电话：   010-83618668 

根据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了维护街道辖区城市公共秩序，确保辖区无占道经营、店外经营、乱堆物料、乱张贴张挂、车辆乱停乱放等现象的发生，确保道路畅通有序，环境优美整洁，居民安居乐业，进一步提高街道城市管理服务质量，同时弥补城管执法队执法力量不足等问题，特聘请乙方指派保安。现经甲、乙方协商确定达成如下协议，以供双方共同遵守执行。
第一条  协议期限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第二条 服务人数、工作时间及地点
1、乙方自协议生效日起，指派保安人员40名，配合丰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对丰台街道全辖区违反城市管理条例的行为进行协助管理。发现违法行为的，及时通知执法人员，不得在无正式执法人员的情况下，单独进行检查、调查、处置等行为。
2、工作时间：根据甲方工作时间安排而定。
3、工作地点：丰台街道辖区。
第三条 保安人员要求
1、品德好，无不良劣迹，无犯罪记录。
2、五官端正，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年龄在25周岁以上，45周岁以下。
3、经过保安专业训练，具备从事保安工作的业务技能和素质。
4、与乙方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第四条 保安服务费用及其支付
[bookmark: _GoBack]1、服务费用：服务费总价款为 1918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佰玖拾壹万捌仟元整）。该费用为乙方向本协议所指保安人员应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安人员基本工资、加班费、带薪年休假、社会保险、伤亡赔偿、生活补贴、食宿、防汛工作等产生的全部费用。
2、付款时间：甲方于每月30日前付给乙方该月保安服务费,乙方应当于每月20日前与甲方书面确认该月保安服务费用，如支付日期最后1日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公休日，节假日、公休日后的第1个工作日为支付期限。
3、付款方式：上述费用通过【电子汇款】方式支付至乙方如下银行账户：
户    名：北京金宇洲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幸福街支行
开户账号：0200004709200733538
银行行号：10210000047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1LYB997
4、发票与纳税
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立正式发票并寄送至甲方办公地址，否则甲方有权暂停付款且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应自行履行税务申报及缴纳义务。
第五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一）	甲方的权利及义务：
1、在协议期间，甲方为保安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2、甲方有权对保安人员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具体指导。
3、甲方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调节保安人员的分工及上班时间。
4、甲方有权对乙方派往甲方的保安人员进行审核确认，对不适合在甲方继续工作的保安人员有权要求调换，乙方应在五天内选派符合甲方要求的保安进行替换，且不再收取任何费用。
5、甲方不得指派乙方保安人员做明显影响人身安全的工作。
（二）	乙方的权利及义务：
1、乙方保证其持有法律规定的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必须的资质或许可，且上述资质或许可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不会发生任何不利于乙方继续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变更。
2、乙方按照《丰台街道办事处城管保安公司管理考核办法》（见附件1）进行作业。
3、乙方保安人员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丰台街道辖区范围内违法建设管控、备勤值班、固定区域巡逻、重点工作整治等服务工作，如出现甲方与乙方保安人员因工作发生争执，甲方应与乙方直接协商解决，涉及违法、犯罪等行为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4、乙方应当保证其对甲方的服务质量并负责对保安人员进行技能、教育等培训，保证保安人员身体健康、品行良好、无犯罪记录，学历、年龄符合甲方要求，具有较高个人素质及服务意识。
5、乙方保安人员应配合甲方相关人员完成指定范围内的工作。
6、乙方须向每个保安人员提供统一的保安制服，保安人员需统一着装上岗。
7、乙方应根据工作需要向保安人员提供备勤车辆，不得少于一辆。
8、乙方保安人员处理问题应当服从甲方及丰台街道城管执法队的命令，反映迅速、果断处理，禁止在工作期间处理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9、如因乙方保安人员的工作疏忽、失职，对甲方造成的各项损失及人员伤亡，乙方均应承当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0、乙方不得随意更换正在为甲方提供服务的保安人员，如确有特殊原因需要更换，必须提前三十天书面通知甲方，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更换。
11、如乙方保安人员因履职导致人身伤亡，由乙方负责全部责任。
12、乙方必须按国家规定与保安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负责为派遣到甲方的保安人员办理各项社会保险（包含工伤保险），乙方派遣至甲方工作的保安人员发生工伤、人身伤害事故、财产损失等，乙方承担全部责任，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13、乙方保证每月按时向乙方派遣的保安人员发放工资、福利，并按照国家及北京市规定为保安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因乙方未及时发放工资、福利以及其它任何因劳动关系产生的一切纠纷，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14、乙方保证提供的保安服务人员不少于约定人数，不弄虚作假、虚报人数，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甲方在检查中发现乙方保安人员未按要求到岗的，甲方一次性扣除乙方当月保安服务费总价款的20%。
2、乙方保安人员在包片管辖范围内，因未履行职责导致出现游商或者店外经营处理不及时导致被媒体曝光或者被网格拍到，乙方保安人员未进行劝导的，甲方一次性扣除乙方当月保安服务费总价款的10%。
3、乙方应遵守本协议约定的内容，如有违反本协议规定的，乙方应按本协议服务费总额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第七条 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或无法协商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其他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
2、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协商签订书面补充协议，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附件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1:《丰台街道办事处城管保安公司管理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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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签章页，无正文）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